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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商会法律地位比较研究 

（初稿）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宋美云 

 

随着我国改革运动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建立以及世界

经济的日益一体化，政府需要商会等市场中介性的社会组织起到管

理、信息、沟通等桥梁作用。而作为市场主体的分散工商企业也需要

通过商会等中介组织来形成组织化的利益，从而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

目的。基于政府与企业的需求，商会等中介组织正日益成为中国社会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织创新，发挥着政府、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由

此可见，政府必须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商会的定位，使其制度化、

法制化，更好地发挥其中介组织作用。所以，对商会进行全方位的立

法已是迫不及待。 

本文的宗旨是从分析比较近现代商会的法律地位入手，理解现代

商会所遇到的独特的困难和限制，以及孕育的优势和机会，使我们对

商会的研究深入到比较具体的专题之中，给予关心商会的人们和机构

以借鉴和启示。 

 

一、中国近现代商会发展状况 

1、旧中国商会发展状况 

1.1、全国各地商会的发展。中国近代商会是随着中国早期资本

主义的萌发，在商人会馆、公所、行帮的基础上逐步产生的。1902

年，上海的官员和商人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是为中国最早的新式

商会。同年，袁世凯在天津创办了天津商务公所。到 1904 年初，清

政府颁行《商会简明章程》26 条，规定所有的“商业公所”一律改

名为“商会”，并倡导在商务繁盛之地设立商务总会。中国的商会正

式成立于 1904 年。到 1911 年，全国已有 925 个商务总会、分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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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年，全国工商较发达的城镇绝大部分都成立了商会。1930 年，

全国各地商会已建立 2046 个。抗日战争胜利后，各地又纷纷接收、

改组、恢复或重建商会。 

1.2、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随着商会组织的发展和商人势力的

增长，各地商会组织感到了进一步联合起来的必要。一些商人指出成

立华商联合会的必要性：“商与商集合而成商会，其在今日明效大验，

诸公既知之稔矣。若会与会联合而成大会，效力之大必有十百倍于今

日商会者。以积极言，则权利之请愿、实业之发达，厚而事易举；以

消极言，则外力之侵佚、官吏之压制，合谋而势不孤。”1商界人士产

生了要求扩大联合的意识。 

在希望扩大联合的思想意识萌生的同时，“华商联合会筹办处”

也正在酝酿之中。1907 年冬，全国商会和华侨商会的代表在上海举

行了商法讨论会的同时，决定筹建中国的商联会，委托上海商务总会

和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负责筹办。1909 年 12 月，第二次全国商会的

商法讨论会又在上海召开。上海商务总会提交了拟就的华商联合会章

程，并决定建立专门的筹备机关“华商联合会办事处”。1912 年中华

民国取代清朝。同年 11 月，北京民国政府工商部召开全国临时工商

会议，与会的 45 个商会的代表一致赞成组织全国商联会，当场议决

成立“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设本部于北京，以上海总商会为总事

务所，各省各侨埠设立分事务所。2 月 20 日，工商部发文批准设立

全国商联会。1913 年 1 月 18 日上海总事务所宣告成立。1914 年 3 月

15 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商联会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华全国商

会联合会成立。1914 年，袁世凯政府公布了修正的《商会法》，对商

会的存在和活动提供了法律保证。至此，旧中国商会在组织体系和功

能上逐步完整化和规范化了。这种形式的商会一直持续到 1949 年新

中国成立。 

1.3、同业公会的设立。同业公会系指由同行业组织起来的经济

集合体，是一种同行业的自律性机构，是维护同行业利益、共谋发展

的商人组织。中国资本主义性质的同业公会是在清末民(国)初年开始

                                                        
1 天津市档案馆藏：《拟组织华商联合会意见书》，选自《天津商会档案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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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并发展起来的。。以天津为例，1920 年，天津已有 40 个行业呈文

天津总商会，请准设立同业公会。1934 年作为天津商会的基层组织

——同业公会已设立 80 个。1943 年天津商会有同业公会 117 个；工

业会系统 145 个。随着时代的变迁，同业公会历经分化、改组，一直

存在和发展。解放战争时期，市、县的同业公会一般都有几十个到上

百个。旧中国的同业公会，特别是后期的同业公会，在维护同行业工

商企业的正当权益、协调同行业的业务合作和互助、不同程度地反对

帝国主义的欺压和掠夺等方面开展了一些活动，为促进中国民族工商

业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商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近代中国商会更是中外市场接轨——中

国市场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一环后的产物。对于商会与市场经济的

关系，正如美国学者郝延平指出：“19 世纪中国同西方的经济关系，

促进了成熟的商业资本主义，这一商业资本主义构成一场商业革命。”

而这场商业革命的结局之一，便是近代商会团体的诞生。近代中国的

社会转型同国外一样，也是从转换市场运行机制，架构体系、市场结

构、商业与金融、航运与电讯、经营方式等方面进行。而变化最显著、

对社会经济生活影响最深刻、对社会进步与政权稳定影响最直接的就

是商会组织，成为国家各级政权和众多工商企业之间联系的中介和桥

梁，成为国家政权调控整个市场体系的不可替代的一环。 

2、现阶段商会的发展： 

2.1、商会组织的发展。由于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政府经济体制

改革的推出，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商会组织得到了一定

程度的发展。 

（1）商会系统。我国现阶段的商会系统大致可分为三类，即中

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间商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中国

国际商会）、中国进出口行业商会。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间商会）。据统计，至 2004 年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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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全国工商联共有基层组织 20789 个，其中乡镇商会 16189 个，

街道商(分)会、小组 3084 个，地区组织 38 个，异地商会 384 个，市

场商会 293 个，开发区商会 160 个，联谊会 141 个，其他 500 个；共

有各级行业商会 5507 个，其中全国 15 个，省级 202 个，地市级 929

个，县级 2856 个，乡镇街道 1378 个，其他 127 个。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中国国际商会）。目前，中国贸促会和中

国国际商会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 49 个地方分会、600 多

个支会和县级国际商会，还在机械、电子等 18 个行业建立了行业分

会。 

中国进出口行业商会。中国进出口行业商会共包括七大商会。它

们分别为：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会员 5090 家）、中国纺织品进

出口商会（会员 4800 家）、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会员 3400

家）、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会员 2896 家）、中国食品土畜进出

口商会（会员 3400 家）、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会员 1100）

家和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会员 1100 家）。 

从总体上说，现阶段我国上述三大商会系统，基本上都带有鲜明

的准官方机构的特点。从性质、结构、功能等方面来看，它们之间有

很大的不同，即工商联（民间商会）属于统战性为主，兼有经济性、

民间性的人民团体，具有很强的政治、行政管理职能，而其他二个系

统是经中国政府批准的具有很强的行政管理与为企业或为行业服务

职能为主的经济类社会团体。 

（2）、行业协会系统。1998 年，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经

贸委直接管理的联合会共 15 家。过去工商领域或国家机关所承担的

职能，现在基本上由这些行业联合会承担。据统计，由原国家经贸委

和委管国家局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行业协会已达 325 家，占全国性工

商行业协会总数的 2/3。因此，尽管现阶段我国的协会系统，虽经民

政部注册批准，但从其性质或功能来看，大多数行业协会呈现出明显

的行政主导性和附属性特征,并不具有独立法人的品格。 



 

 5 

（3）、行业商会（同业公会）系统。目前全国各级工商联所属的

行业组织多数为非公有制经济占主要成分的行业，是带有更多民间色

彩的行业商会组织。1998 年到 2003 年五年间，各级工商联新组建行

业商会(同业公会)2056 个，平均年增长率为 20.4%。截至 2004 年底，

工商联行业商会数为 5507 个，具有发展快、分布广、门类多等特点。

另外，由于我国社会团体双重管理体制的限制，有些行业商会，因无

法找到挂靠的业务主管单位，而无法取得独立法人资格，只能以商会

二级单位的名义活动。 

2.2、现阶段商会发展的基本特点 

工商联作为民间商会，是以非公有制企业和经济人士为主体的工

商社团组织。尤其是近年来，商会与行业组织的发展愈加明显突出。 

1、商会的凝聚力愈加显著。商会是具有内在目标统一功能的组

织。商会成员在商会的组织和带领下积极开展各项业务活动，会员结

构呈现具有多种成份和多种类别企业特点的多元化趋势。据统计，到

2004 年第四季度末，全国工商联会员发展到 1776416 个其中企业会

员 551853 个，占总数的 31%；团体会员 16589 个，占 0.1%；个人会

员 1207974 个，占总数的 68%。 

2.行业商会或专业商会的民间性愈加突出。2004 年，按照“五

自”组织原则，和“四自”活动方针，自下而上组建的行业性组织越

来越多。一些行业商会由会员自己选举会长，到经费由会员筹措以及

由会员自己管理等方面已经取得成效。由此增强了行业商会的商办

性。 

3.商会提供服务的功能愈加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商会已经在我

国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如为企业提供培训、信息、

经济、联络、法律服务等方面的服务，提供科技、管理、会计、审计、

融资等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4.参政议政水平愈显提高。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私营

企业家在各地工商联和商会任职的比例明显增加。在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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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人中，各省非公有制经济代表 38 人，占 41%。二是努力提高提案

质量。2004 至 2005 年期间，各级商会在政协、人大两会中提交了多

篇有关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议案。三是搞好对民营经济、民营企

业的调研。 

 

二、近现代商会法律地位比较分析 

商会是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扩大与深度广度的拓展而产生

并得以发展和完善的社会经济组织。近年来，社会经济组织问题的研

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正如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

西方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

拉斯·C·诺斯所说：“我认为一种经济的实绩取决于这种经济的组

织结构。”2 这一语点出了研究社会经济组织的重要意义。 

如果我们能从分析近现代商会的法律地位入手进行比较研究，进

而清楚地了解商会的性质、结构、功能和作用，有助于理解现代商会

所遇到的独特的困难和限制，有助于商会其它法律问题的研究，有助

于规范其组织行为、保障其合法权益、促进其健康发展，有助于提高

商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能力，并对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也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1、商会的基本性质。 

1.1、近代中国商会是一个工商界的民办法人社团。商会的章程

和宗旨表明商会是具有民间性质的社团组织。清朝商部制定颁布的

《商会简明章程》这是清政府对商会这样一个法人社团所定的基本法

则，各个商会在大体依据这一基本法则的情况下，又制定有更为详细

的章程。尤其进入民国，1914 年，北洋政府曾制定《商会法》及《商

会法施行细则》，1915 年又颁布经过修订的《商会法》及其施行细则。

商会法规定各地工商业者设立总商会及商会时，均可自行详拟章程。

                                                        
2 [美] 道格拉斯·C·诺斯著、陈郁等译：《经济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版，第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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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天津商会拟定的《天津总商会章程》规定：“本会以增进工商事业，

联络工商感情，调处争议，以谋巩固为宗旨，章程由 8 章 40 款组成，

细则则分为 8 章 61 款，。30 年代《天津市商会章程》与清末、北洋

时期章程作比较，发现更加具细化，进一步扩大了商会为工商业者服

务的范围。具体讲，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它是由工商界联合组成的。1915 年颁行的中国《商会法》

规定，入会者的资格为工商各业公司的开办者和经理人。 

其次，它是商办的，由工商界自愿发起和参加，报政府批准，通

过自下而上的途径组成的。商会的组织章程由发起者根据国家的有关

法规和指令，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自行拟订，经全体会员大会通过后

报经政府核准即可。商会的领导成员由全体会员照章选举产生，上报

政府主管部门核准备案后便可上任。商会的活动经费和附属单位的资

金，通过征收会员会费和服务费、接受捐赠、社会招股等方式自行筹

集，官府不予任何资助。商会的活动由自己按照章程和国家有关法规

和指令独立进行。 

第三，它是一种依法设立的社会团体。它的成立是按照法律规定

的程序报经政府批准的，接受政府的依法管理。它有依法独立进行业

务活动、设立相应机构、选免自己的领导人员、支配自己的资产、参

与国家的经济立法和行政、开展商人外交，以及提供政府咨询等义务

等权利。但它也不是一种政府机构，一般不受政府的直接支配，也不

代表政府。 

1.2、现阶段商会的性质。全国工商联是具有作为党领导下的以

统战性为主兼有经济性、民间性的人民团体，是政府的助手，是由政

府专设的管理非公有制经济企业的机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生成途径上，是根据政府主管部门的指令自上而下而建

立的。 

第二，在会员构成上，由直接从事社会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基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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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企业组成。 

第三，在组织构成上，各商会系统的主要领导都是由政府提名，

然后经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专职工作人员一般列入行政或事业编制。 

第四，在活动经费上；主要依赖于政府的拨款、资助。 

第五，在工作机制上，由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直接或间接领导、

指导。 
总之，当前，工商联因在组织上缺乏独立性，是政府机构的附属

物；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由工商业者自愿组织起来的民间社团组织，

不属于社会利益群体。 

2、商会的结构 

2.1 近代商会的结构。中国近代商会作为工商界的法人社团，有

一套完整的组织体系和业务机构，以此构成商会结构的主要内涵。其

主要内容为： 

一是会员结构。旧中国商会是一种跨行业的统一联合组织，它不

限籍贯和行业，从横向上把全城各个行业联络和组织成为一个整体。

如旧中国的全国商会联合会，它只由全国各地方商会和海外华商商会

联合组成，大型企业只作为地方商会的成员，而不直接作为全国商会

联合会的成员，全国性同业和专业商会则不参加全国商会而独立存

在。如华北工业协会、中国工业协会等。 

二是权利结构。旧中国商会照章按期举办的一般为常会、年会和

特别会议。常年大会一般一至二年召开一次；因为某种特殊需要而举

行的为临时大会。它的主要权限是修订会章、选举领导人、议决重大

事项、批准经费预决算等。其次是董事会（或理事会），它由大会选

出的董事（或理事）组成，一般按月或按周召开会议，也可根据具体

情况随时集会；它的主要权限是推举正副会长（或理事长、主席）、

监察会务、讨论会章、议决日常会务、筹议经费等。会长、副会长及

董事等职员选定后，除详具姓名、年岁、地址、商业行号，经由地方

最高行政长官或地方行政长官转报农商部备案外，得即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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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商会联合会由全国各地方商会、总商会联合组成，也有一些

全国性同业和专业商会、大型工商企业参加。它建立在全国各地方商

会的自愿联合基础之上，有协调和领导全国各商会的职责和能力，因

此，对内它是全国商会的最高组织形式和领导机构，对外它有代表全

国工商界的资格。它设有自己的办事机构，还往往在各省区设立分支

机构。 

三是等级结构。旧中国商会一般有两个级别，即各城镇商会和全

国商会联合会（或全国总商会）。各城镇商会是最基层一级的商会，

它们彼此独立互相平等，无大小之分。旧中国的基层商会有三种名称

和级别，各省城和通商大埠的商会称为总商会；各县城和工商业较为

发达城镇的商会称为分会（后称商会）；总会、分会所在地区内其他

工商业小城镇的商会称为分所，并往往附属于总会或分会。这三级商

会之间，虽没有明文规定的组织隶属关系，但在实际上分会和分所往

往受总会的节制和影响。 

2.2、现阶段商会的结构。1991 年中央 15 号文件对工商联的性

质、任务、作用和会员结构等做出明确的规定，确定工商联是政府管

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是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桥

梁和纽带，强调了工商联的主要工作对象是非公有制经济。 

（1）会员结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非公有制经济

迅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会员逐渐成为工商联的会员主体。其中包括

私营企业，民营科技企业、港澳台侨投资企业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为主

的股份制公司和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等。当然也有一些经济理论界和教

育界人士以及法律界人士参加。会员以其不同的入会身份而被分为不

同类别。一般以企业和团体的身份入会者为一类，以个人的身份入会

者又为一类，如企业会员、协会会员、个人会员等。商会对入会者没

有财产标准的限制，会员中有大企业，也有中小企业；有大企业家，

也有中小企业家。因此，商会的会员结构是多职业、多类别和多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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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权利结构。各级工商联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各级会员大会或

会员代表大会。它的主要职责是讨论决定本会的重大事项；听取和审

查执行委员会的报告；选举执行委员会；决定其他有关重大事项等。

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必要时可以提前或延期召

开。各级工商联代表大会的代表，按照协商推举方式产生。执行委员

会是各级工商联的最高领导机关。每年召开一次。执行委员会选举主

席 1 人，副主席若干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每年至少召

开二次。可根据需要可分为专职副主席和兼职副主席。地方新设工商

联时，应报请同级党委和政府批准。工商业联合会是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为主的社会团体以及工商业联合会工作相关的社会团体的业务主

管单位。 

（3）等级结构。根据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章程规定，中国工商

业联合会即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和地方各级工商业联合会。中国工

商业联合会按国家行政区划设置组织：全国设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

会；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市、县、旗设同级工商业联合会。

地区(盟)和区设工商业联合会或办事处。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同时是中国民间商会；省、自治区、直辖

市、自治州、市、县、旗及地区(盟)、区工商业联合会同时是民间商

会，可称商会或总商会。 

3、商会的经济功能 

3.1 近代商会的主要经济活动。商会的民间性表现在它的服务功

能上。其主要职能侧重于维护和发展工商业者的共同利益，与其成员

有很强的认同感。对会员而言，商会主要在于为他们提供服务功能，

其主要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市场交易正常从事沟通、协调、

公证、评价、监督等服务功能；二是解决商会成员之间或成员之间与

社会之间交往中出现的问题等；三是处理商会成员与政府互动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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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传递服务功能，就是指沟通商人与政府，为商会成员表达意见

的职能，在政府和工商业者之间充当了中介体的作用。 

具体地说，它有下列几种经济服务功能。 

（1）、联络工商。在清末，全国商联会、各省的商会都无一例

外地将联络工商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一项重要职责，即明确指明“联

络群情”乃其宗旨之一。各地商会联络工商有多种方式，其中比较常

见而固定的形式，是定期召开有各业会董和会员参加的会议。在各种

会议上，各业代表集思广益，开诚布公，尽可直抒己见，互通商情。

除此之外，商会还通过创办商品陈列所、劝工会、劝业会等一系列活

动，增强工商各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竞争意识，以便促进实业发展。

全国商联会还编辑出版《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拥有全国性的

舆论阵地。于是，商会的许多活动都由清末的各行其是，转变为全国

范围的共同行动。由此不难看出，商会在联络工商、发展实业方面确

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2）、调查商情。商会为了使各行各业为数众多的工商户，对于

何地产销何物以及行情涨落趋势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而明了商务盛衰

之故和进出口多寡之理。商会将调查事项分为三类：其一系各业调查；

其二是特别调查；其三为寻常调查。另外，商会制定了行情调查表，

组织商情调查活动以及开展大规模的商事习惯调查。民国时期全国商

联会开展的商情调查活动，内容更为广泛，也更为细致，不仅反映了

当时民族工商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而且体现了商会对此项活动的认

识不断提高，其作用和影响自然也更加突出。 

总之，商会的调查工作分二类：一类主要承奉命会长的按年依次

编辑的工商业之状况及统计的调查；另一类主要是受工商业者委托，

得介绍或派员进行工商业事项并酌量答复的一般调查。近代商会主持

多达几百种的调查结果，为政府制定各种经济政策、应对市场变化提

供了坚实的依据。 

（3）、兴办商学。创办各种实业学堂和商业讲习所，是清末民初

的商会积极开展的另一项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自治活动。1912 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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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国商联会，在章程中就“振兴商学”事项拟订了以下四条具体措

施：资送游学外国商科、筹设高等专科商业学校、推广中等初等商业

学校、推广商业补习学校。历次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几

乎也都无不将如何进一步广兴商学列为重要议题加以讨论。1917 年，

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即已正式招收商业预科和本科学员。同时，全国

商联会还利用其会刊《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大量发表有关介

绍商业知识和论述商业学术专题的各种文章，对于民国初期商学的进

一步兴盛和实业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4）、维持市面。市面的混乱与稳定，是商人最为关心和敏感的

问题之一，也是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生活乃至促使政局变化的重要因

素。在清末民初，造成市面混乱的原因可谓形形色色，商会维持市面

的措施也包括方方面面的内容，使市场渡过危机而渐趋正常。清末至

北洋时期，在遇有较为严重的金融风潮和市面危机时，京津沪等地商

会想方设法，上下奔走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经过多次的沟通

和交涉与政府达成共识，并采取各种措施，使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机趋

于缓息，对于减轻危机的后果，稳定全国商务，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

响。除应付金融危机外，调剂粮食，维持米市，也是许多地区的商会

维持市面的一项重要活动。 
综上所述，商会在维持市面方面的活动及其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已使商会成为缓解市面危机，维护商业往来不可或缺的机构，充分体

现了商会的能量和作用，也受到广大工商业者的欢迎。 

（5）仲裁纠纷。清末的许多商会已专门设立了商事裁判所，负

责受理商事纠纷。到了民国建立以后，受理商事纠纷仍是各个商会所

从事的一项主要活动，而且在有关机构的设置，以及审理程序的法制

化等许多方面，都较诸清末更趋完善。其最为突出的一个具体表现，

即是各商会均统一设立商事公断处，并拟订了比较详细的章程。商会

商事仲裁功能的发挥，是对商法的补充和完善。商会商事仲裁的公正，

化解了商人之间的隔阂与矛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起了

无庸置疑的作用。 

1903—1949 年的半个世纪中，近代中国商会除了向会员企业提

供各种服务，调节各种商务纠纷，制定市场交易行为规则外，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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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面对近代几次大的中外金融风潮的冲击，能够较好地平息和化解

了这些破坏性经济风潮对政权和社会的冲击，缩小了危害的程度。而

且商会还从培育市场经济出发，规范企业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

商会在促进经济发展，发展对外贸易，协调工商业者与政府的关系等

各方面，都发挥了其他任何市场中介组织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3.2、现阶段商会的主要经济职能。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和各地工商联在为企业会员的服务中，投入

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概括地讲，商

会的经济性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显现出来，以增强为企业服务的功能： 
（1）、招商引资。工商联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

会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举措

的精神以来，着力搭建“招商引资”的促进平台，搞好经贸合作，适

时适地广泛开展了各项经济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维权服务。随着民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不断

增加，民营企业在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由于经济行为引起的

经济纠纷不断增多，代表并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作为工商联的一项主

要职能与任务，越来越显示出其积极意义和必要性。各地商会设立了

维权服务机构，对法律服务和企业发展中出现的疑难法律问题进行指

导。它们主动搜集反映，听取意见， 依法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挽回大量经济损失。如上海、武汉、南宁等城市的商会这方面的工作

就很有起色。 

（3）、提供培训信息服务。工商联与行业组织都十分重视培训工

作，分别以不同形式强化业内人才、技术、职业培训。各商会、行业

商会都着手创办了会报或会刊，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网

站，大力开展行业信息发布，引导企业经营与发展，广泛宣传政策与

法规，广泛联系相关企业，为会员企业提供多项服务。商会的报刊及

网站，已成为广泛联系会员企业的中介，发布行业信息的权威，大大

缩短了会员与国内外工商企业之间的联系，开扩了会员企业的活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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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4）、拓展国际市场。由于商会的组织联络网较宽，对内拥有众

多的成员企业，对外与国际商会和各国商会保持着较为密切的组织和

信息联系，有的还设有自己的派出机构，所以它能够比较迅速而及时

地了解各国经济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传送给自己的成员企业；同时，

也能比较迅速而及时地把本国的经济信息向外传送，进而为自己的成

员企业介绍和寻找合适的贸易与合作对象；也能向外国的有关团体和

企业推荐自己的成员企业作为合作者。因此，商会在本国对外经贸关

系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4、商会的市场中介作用 

4.1 近代中国商会的中介作用。下面将对旧中国商会如何在政

府与企业之间保持平衡做出解释。 

首先对中央及地方政府而言，商会的成立为其节省了行政管理成

本。这主要表现在：（1）商会所承担的职能是对政府职能部门功能的

补充。在正式颁行的《商会简明章程》中，商部曾指出：“各省各埠

设立商会，以为众商之脉络也。”显而易见，当时的政府寄希望于新

成立的商会能够担负起联络商情、化散为聚、振兴实业的历史重任。

北洋时期，天津商会在章程的总纲中关于其职能的规定：“关于工商

业之利害得发表于中央及地方行政长官或工商业者；关于工商业事项

应答复中央或地方行政长官或工商业者；调查工商业之状况及统计，

按年编辑；因赛会得派员征集工商物品；因关系人之请求，得调处工

商业者之争议；遇市面恐慌等事，有维持及请求长官维持之责任。”

除此，还规定有关设立商品陈列所，工商学校或其他关系工商之公共

事业事项。 因而，商会在日常工作中承担了大量信息搜集工作；从

而为中央及地方行政部门处理各项事情提供方便，大大节省了中央及

地方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资本。 

其次对企业和商人而言。（1）加入商会可以使加快市场商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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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减少交易成本。因为未入会的企业和商人，具有分散化和流动

性大的特点。进而商情涣散，日益衰疲，成为阻遏工商业发展的一大

障碍。工商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已认识到：如此声气不通，必然“闭聪

塞明，局步盲揣”，因此，供、销双方相互了解情况，掌握信息带来

了一定的困难，减慢商品流通的速度。商会诞生后，积极发挥沟通、

媒介作用，为使供求双方的信息及时得以传递，商品供求顺利实现。

据档案记载，商会与各行业之间的联络最主要的最常见的是通过大量

的函件、通报、调查、交流等方法及时地传递信息、互通情报；其次

是利用报刊等新闻媒介。商会的上述作法不仅加快交易活动，活跃市

场，而且为其成员提供当地有关市场交易、习俗等各方面的信息，从

而使参加商会的商人减少了搜寻信息的费用。商会的介入则会给双方

带来极大的便利，加快市场交易的速度和广度。 

（2）商会的协调和沟通作用，使商人节省大量时间和精力，降

低了交易成本。 

（3）为企业提供信誉担保，可节约谈判成本。 

（3）为企业提供了大量市场信息，使成员在保证商品的质量和

标准，遵守商业道德，并对市场实行监控提供了方便。 

（4）商会能够反映会员合理的意见和要求。商会的这一功能对

于商人阶层而言，尤为重要。当时囿于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等各种要

素的制约，商人阶层无法参加全国性会议或直接与政府官员对话。在

这种情况下，商会成为他们维护组身合法权益、反应其意见要求的唯

一的途径。因此，具有中介性的商会是他们表达利益的渠道，他们从

中获益良多。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商会的作用是使交易成本内在化的

一种方式。正因为如此，所以商人不需要市场上进行谈判，也不再需

要纵向的联合。3 

4.2 现阶段商会的中介功能。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所有商

                                                        
3 陈富美(Fu-mei Chen), 马若望（Roman H Myers）：《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沦文集》，（台北），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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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是一种多功能的中介机构。（1）有利于沟通与联络。由于商会既是

工商界的社团组织，又是经政府核准并赋予一定权利的法人组织，因

而与工商界和政府之间都有着一定的利益和合作关系，能够沟通两者

之间的联系，尤其在政企日益分离的情况下，这种地位将益显突出，

此其一。商会通常一地区或行业为范围而组建，但各商会之间又保持

一定联系，因而使各地的商情信息通过它而得以交流，并促进必要的

经济合作，此其二。商会不仅在国内有广泛的组织联系网络，而且在

国际上也有一定的组织联系网络，特别是当一国商会加入国际商会之

后，它的国际联系网络更为正规化和广泛化，使它有能力帮助本国的

工商界与世界各国的工商界建立信息和行为联系，此其三。商会的成

员构成包涵了工业界、商业界、金融界、交通界、地产界等各种经济

领域，甚至还吸收一些科技和教育界人士参加，因而使经济领域各界，

乃至与科教界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此其四。由此可见，商会在市场

经济中处于沟通官商之间，地域之间、国际之间、经济各业之间、经

科教之间的中介机构的地位。 

（2）有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国际市场的开拓。可以用自

己所具有的国际和地区间的中介地位和调解功能，促进国际和区间的

经济合作和协调；可以通过自己的对外联系途径和组织网络开辟外贸

渠道；可以用自己的法人社团地位和国际信誉，为企业提供市场信誉

担保。 

（3）有利于市场秩序的完善。如果说在市场秩序的建设和维护

中，商会所起的作用较多是协助政府的话，那么在市场秩序的完善上

则主要是推动作用。由于商会直接与企业相联系，商情的变动和企业

的要求会迅速而广泛地反映到它那里来，从而使商会从代表企业的利

益出发，一方面根据大多数企业的要求，修订自己的业务管理规章，

调整内部约束规范和对外协调方针；另一方面向政府反映企业的要求

和提出自己的建议，请政府修改有关法规和政策，使之不断适应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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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于政企分离下的政府也只有通过商会才能及时而

全面地了解商情的变动和企业界的要求。因此，市场秩序的不断完善，

虽然是企业、商会和政府三者的密切协作而得以完成的，但是商会无

疑在其中发挥着联下促上的推动作用。 

鉴于上述，无论是近代商会，还是现阶段的商会，无可辩驳地证

实了商会不仅是国家调节经济过程的重要信息渠道，而且是政府社会

控制的有效中介。商会的中介性源于两种不同社会要求。一方面，它

基于成员的需要，执行为成员谋利益的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功能的产

生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共同需求。另一方面，是基于

政府的需要，是政府管理职能的补充，被看作是政府自上而下管理社

会的权利的延伸。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领域中，商会的主要职能就是

辅助各界政府对工商企业进行间接管理，成为政府与工商界之间，商

界与商界之间，与其他社会团体之间沟通的中介体。商会作为一种民

间管理组织，主要侧重于维护和发展工商业者的共同利益，侧重于运

用完善和健全的规章制度、民主开放、协商等民主手段在市场经济运

行中的具体活动进行管理。在政治领域中，商会同样成为政府与工商

界之间进行联系的桥梁。因此，无论是官与商，还是商与商之间，商

会都是较为理想的中间组织。 

上述商会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就健全的商会组织本身

所固有的地位和作用而言的，至于商会的这种地位和作用能实现到何

种程度，则还要取决于商会自身建设的状况和政府对商会作用的重视

程度。就目前我国的商会建设状况而言，尚不足以充分实现其固有的

地位和作用。究其原因不外乎两方面： 

一方面是管理体制上的依附性。在我国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对商

会以及其他民间社会团体的管理仍然是一种集中控制的行政管理。商

会作为各级政协的组成成员均隶属于党委的统战部门。在政治、业务

上接受党委和政府的双重领导。党委和政府部门往往把商会作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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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部门下达工作任务，而商会也把自己作为下属部门向党委和政

府汇报工作，并向党委和政府负责。由于这些原因，在现有体制条件

下，商会作为民间组织的独立性很难得到充分发挥。 

另一方面是财政上的依附性。我国各地商会(民办的行业商会除

外)的财务预算完全依靠地方政府拨款，有的地方也收取一部分会费，

但数量很少，无关大局。商会工作人员的工资，也参照机关公务员的

标准发放。这样，商会组织和商会工作人员就都会产生对政府财政供

给的高度依赖性，从而形成商会发展的瓶颈。 

所以，商会因在组织上缺乏独立性，运作方式具有准行政化特征，

导致其很难从根本上代表会员和企业的整体利益。在现有体制条件

下，商会作为民间组织的独立性很难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形成商会发

展的瓶颈。 

 

三、关于确立商会独立法律地位的立法建议 
现阶段如何促进商会健康发展，使商会有能力承接政府在 WTO

法律框架下移交给商会的职能，发挥出社会各界所企盼的作用，是一

个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商会的发展现状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文化的、历史

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体制的等各方面因素，但法制不健全

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中国由计划经济

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变，得益于法律对市场体制的确立和保

障，中国市场经济主体的发展，也主要得益于法律对其主体地位的确

认和保障，以及对其发展的促进和规范。因此，商会的健康发展，必

须从法律上明确确立其独立的法律地位，使其真正称为独立与政府、

独立于企业的社会中间主体，可以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真正从会员

整理利益和企业利益出发，沟通政府与企业间的联系，协调企业与政

府部门间的关系，以便更好的应对国内外日益严峻地经济竞争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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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我国有关商会法律地位的规章 

商会法是商会法律地位确立的最主要、最直接的依据。我国目前

尚无专门统一的商会法。政府一方面希望加强民间组织的管理、维护

社会稳定，而另一方面民政部门往往又无法可依。其结果是管理混乱，

以致在某些领域一度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失控。目前，我国政府对商会

法律地位的规定大致包括四个层次： 

一是宪法关于公民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规定。宪法是一国根

本大法，其关于公民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基本权利的规定构成了

商会组建和运作的宪法基础，但商会的具体组建和运作还需要相应法

律的具体规范和保障。 

二是《民法通则》对法人的一般规定。《民法通则》并没有明确

商会的社会团体法人地位，根据我国实践做法，《民法通则》对一般

法人的规定，可以适用于社会团体法人，但并不具有针对性，不能具

体规范和保障商会的组建和运行。 

三是社会团体立法，我国目前有关社会团体立法主要是国务院颁

布的行政法规，即《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该条例是一个社会团

体登记性条例。主要是从行政机关如何对社会团体进行管理的角度规

定的，且没有明确规定社会团体的法律地位，缺乏政府如何保护社会

团体独立地位和合法权益的规定，没有规定政府保障和促进社会团体

享有独立地位的义务。 

四是有关商会的专门立法。我国现行还没有专门统一的商会法，

没有形成包括商会性质、地位、职能、运作方式、组织机制、结构和

违法规制等在内的商会法律体系。全国性统一立法的缺少，造成商会

法律地位的不明确、不独立。 

总之，当务之急是加快我国商会组织的立法进程，使商会的各项

活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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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确立商会法律地位的建议 

商会独立法律地位的确立需要国家统一立法的确认和保障。为适

应国内外的经济竞争形势，基于我国商会有待发展的迫切需要，商会

统一立法势在必行。结合我国商会的法律地位现状提出以下几方面的

立法建议和思考，以确立和保障商会的独立法律地位。 

1.赋予其法人性质。规定商会是工商界自愿发起和参加的、依据

有关法规和政府指令组成的非营利性、自治性的社会团体法人。它以

维护本地、本国、同业、同籍工商界的利益，谋求工商业的发展为目

的，具有代表一业、一地、一国工商界的资格，拥有法定的地位和一

定的自主权。 

2.保护商会的正常活动与合法权益。规定商会的活动应当符合法

律、法规及行业的整体利益和要求，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商会的

正常活动与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和侵

害。对非法干涉商会正常活动或侵犯商会合法权益的行为，商会有权

依法向法律机构起诉。 

3.规定商会的自主组织权。它有依法独立进行业务活动、设立相

应机构、选免自己的领导人员、支配自己的资产、参与国家的经济立

法和行政、开展商人外交等权利； 

4.规定商会经费来源和税收优惠。规定商会的经费来源形式及税

收优惠范围。 

5.规定商会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管理等中介职权。规定商

会具有行业协调、企业指导与监督以及市场准入等职能。具体涉及这

样一些方面：第一，具有部分行业协调职能和市场协调职能；第二，

具有维护企业内外关系、整治市场环境、制定行业产品价格、规范行

业竞争职权；第三，商会可建立自己的服务性机构，包括为会员企业

提供信息、出具各类证明、开展市场调查、举办展销会等。第四，具

有监督权和惩戒权。第五，具有市场准入的注册登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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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明确规定商会与企业的关系。鉴于目前我国商会为会员企业服

务的意识不强，职能软弱，应专条规定商会与会员企业间的关系是代

表、服务、自治管理关系，其中服务是核心。 

7.明确规定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商会作为独立的社会团体法人，

与政府部门间无行政隶属关系，商会的合法活动不受政府非法干涉。

商会是一种依法设立的社会团体，它的成立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报

经政府批准的，成立后既可以得到政府的依法保护，也要接受政府的

依法管理；它的解散也需按法律程序报经政府同意；它有贯彻执行政

府经济法规和政策、提供政府咨询等义务。 

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商会的法律地位不是与生倶有的，在它

出世之初，往往由工商界自发组成。后来，随着商会在社会经济发展

中重要作用的日益显露，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重视，相继制定商会法规，

才使之成为法人社团。至今，世界各国的商会基本都已成为法人社团。

因此，我国商会的独立法律地位也应尽快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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